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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借鉴我省全面深化数字化改革的任务部署，进一步提升安责险管

理效能，省应急管理厅自 2020 年开始谋划建设覆盖全省的浙江省安

责险信息管理系统。为解决安责险业务主体多、业务广、流程长、需

求散、数据多的现状，规范汇聚安责险生产经营企业、保险机构、服

务机构等多元主体信息，及安责险保单、理赔、服务全生命周期信息，

省应急厅委托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编制起草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

故预防技术服务数据规范》相关技术标准。 

（二）起草单位 

本标准起草单位由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、中国人民财产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、杭州中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组成。

其中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承担了前期的标准调研及主要标准

的修订工作，协作单位分别承担了技术参数的评估及部分调研和协调

工作。 

（三）标准编制过程 

2022年根据任务要求成立标准起草小组，启动标准编制工作。查

阅安责险、事故预防技术服务相关法规、标准和规范。结合我省安责

险实际工作需求，梳理应急管理部关于安责险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接口

上传要求。 

2023年，起草小组制定工作计划并多次召开组内相关人员会议，

讨论标准制定框架要点，确定工作任务分工和具体实施方案。7 月，

起草小组根据收集资料和调研报告，反复讨论修改，结合相关文件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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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确定地方标准文本框架，经过多轮修改与讨论，形成标准草案。

在标准文本经过多轮修改完善以后，邀请标准化研究机构、保险机构、

社会化服务机构、生产经营企业、高校教师等专家代表共同商讨标准。

专家代表认为定位明确，构架合理，内容全面，并提出修改意见。 

2024年，在标准文稿修改完成后，与申报合作单位省人保等公司

共同讨论准备申报团体立项标准申请相关工作。2024 年 7 月，经过

浙江省安全生产协会组织研讨，团标立项通过。9月，根据前期专家

提出的意见完成修改，准备标准征求意见稿发布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编制原则 

本标准适用于各级行业主管部门、保险机构等关于安责险事故预

防技术服务数据资源建设以及数据交换共享，标准编制主要涉及的原

则如下。 

1.安全性原则 

标准中的任何一项数据字段都是围绕安责险生命周期过程信息

管理和交换共享前提而提出的，在确保信息全面、准确基础上，采取

最小化选择策略，注重数据安全的保障性。 

2.先进性原则 

为了适应标准化工作的需要，进一步与国家相关标准相协调，本

标准积极参考国内相关业务、技术等先进性相关标准协调一致。 

3.适用性原则 

本标准的编制结合我国安责险推进工作的整体要求，参考国家、

省内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工作需求，保证标准的适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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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编制依据 

1、标准的修订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及实施条

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

术服务规范》（AQ 9010-2019）等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和

文件的规定和要求。 

2、标准编制的格式、结构完全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

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完成。在技

术内容的选取上，结合参考了众多的文件。追求规范性技术要素和技

术指标选取科学合理、有据可依。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： 

GB/T 2260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

GB/T 4754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

GB/T 36687  保险术语 

AQ9010 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 GB/T 33000  企

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

GB 6441 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

（三）主要编制内容说明 

第 1 章“范围”主要规定了标准应用范围和标准适用对象。 

第 2 章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汇集了标准编写所引用的主要标准

及文件，是引用标准的清单。 

第 3 章“术语和定义”对标准中的重要术语进行定义，以及为了

加深理解进行了解释。 

第 4 章“数据交换方式”从数据交换方式、数据交换要求、数据

交换机制等方面做出了要求。 

第 5 章“数据交换内容”，明确了生产经营单位信息、保险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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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、服务机构信息、技术服务人员信息、保单信息、理赔信息、事

故预防技术服务信息等方面等内容和格式要求。 

第 6 章“属性值码表”，明确相关数据属性值代码字典，包括事

故类型、管理分类等。 

三、与国际、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

无 

四、与有关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充分考虑到国家和地方安责险政策文件和技术标准的相

关要求，相关技术要求和内容体现在具体的标准内容中，主要参考包

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

服务规范》（AQ9010-2019）、《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转发全国安全生

产责任保险信息管理系统视频培训会通知》、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安全生

产责任保险工作机制建设的通知》（浙应急法规〔2022〕133 号）、《浙

江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总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

业务和技术规定要求，确保标准符合上述政策和技术要求。安责险事

故预防技术服务过程、服务类型、服务要求、服务频率等具体参考《应

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转发全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信息管理系统视频

培训会通知》、《浙江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总则

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文件具体要求，并结合实际工作，进行完善和细化，

转化为数据规范要求和具体技术标准。 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、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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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

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在全省推广。 

（一）标准编制单位涵盖面广。为确保本标准涉及面全面梳理安

责险全过程业务流程，代表各个多元主体业务需求，技术标准内容尽

可能客观、科学，标准编制单位涵盖业务各主体代表单位，包括省应

急管理科学研究院、人保浙江分公司、安责险系统信息系统开发公司，

以及社会化服务机构等。 

（三）标准编制调研充分。标准制定满足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能

化要求，确保数据交换方式高效、交换内容全面、交换要求合理，确

保符合应急管理部要求和全省应急管理工作实际需要，也广泛调研保

险机构、企业、社会化服务机构、政府等相关单位，形成符合多元主

体需求，符合业务实际运作流程的数据规范标准。 

（三）标准编制参照相关法律和标准。本标准主要依据是国家和

地方出台的政策文件，充分考虑到政策文件和技术标准的相关要求，

体现在具体的标准内容中，主要参考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、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》（AQ9010-2019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机制建设的通知》（浙应急

法规〔2022〕133号）、《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转发全国安全生产责

任保险信息管理系统视频培训会通知》等相关业务和技术规定要求，

确保标准符合上述政策和技术要求。 

七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 

标准发布后，作为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，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

究院，联合共同编制单位，包括保险机构、行业协会、信息系统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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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，社会化服务机构等，会通过各种媒体渠道进行宣传，为标准的

实施营造良好环境，邀请行业主管政府部门、企业、保险机构、社会

化服务机构等参与标准的宣贯培训，主要措施建议如下： 

1、为行业主管部门、保险机构、社会化服务机构等系统建设和

优化提供参考。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》（AQ9010-

2019）和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机制建设的通知》

（浙应急法规〔2022〕133 号）文件都提出保险机构等相关单位需要

建立安责险信息管理系统，实现数据共享。本标准实施发布，根据相

关文件要求，进一步推动指导相关部门单位安责险系统开发，明确数

据采集和共享要求，便于相关单位能根据要求完善系统建设和迭代。 

2、规范提升安责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水平。本标准梳理安责险

事故预防技术服务类型、方式、内容、人员等具体要求，要求为企业

提供现场安责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时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，确保信息

准确、全面、科学管理，某种程度上提升安责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

范水平。 

八、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

无 

九、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 

无 

 


